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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31日

（2022）浙0702民初6735号
张华、吕水夫：本院受理原告冯汉兴与被告浩龙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张华、吕水夫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原告冯汉兴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上诉人请求判令：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

（2022）浙0702民初6735号的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
方浩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立即支付上诉人劳务工资
49000元，并自上诉之日起以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法院
判决确定清偿之日止，被上诉人张华、吕水夫对前述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3、由三被上诉方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696号

永康市佰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世为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判令你支付货款52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5月31日上午9时正在本院第
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855号

项君伟：本院受理原告徐宝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你偿还欠款本金5698.93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5月3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674号
周忠明：本院受理原告楼仙女与被告周忠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和开
庭传票。原告提出如下诉请：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本金人民币130000元及利息100000元（从2009年1月
22日起至2014年1月21日止的利息），合计230000元，今
后利息（以本金13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
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并承担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3年5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
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841号
陈永定：本院受理原告陈慈航诉你与陈世永、陈燕燕承

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三被告立即返还原
告土地征用费及青苗补偿费人民币32885.6元整并支付利
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5
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黄宅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1号

2022年3月17日，本院根据广东润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请求本院执行局移送破产审查的申请，裁定受理中建
商飞(兰溪)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债务人未提供相关财务账册、账簿，无法对债务人的财产
进行清算确认;经管理人尽职调查，未查询到债务人可用于
清偿债务的财产。本院认为，经管理人履职调查，未发现
债务人有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无财产偿付破产费用。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3月28日裁定宣告中建商飞(兰
溪)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并终结中建商飞(兰溪)航空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5号
浙江明凯照明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权

人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3月6日作出（2023）浙0783破申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浙江明凯照明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明凯照明有限公司管理
人。浙江明凯照明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3月11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表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债
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浙江明凯照明有
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东阳
市甘溪东街31号汇豪名邸小区2幢1单元3层，浙江无
双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5958042913）申报。债权人
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3年5月4日
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六石法庭第一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
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
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027号
方涛：本院受理原告郑文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
102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3500元，并按2分利计算利息至欠款全部归还为
止；2。本案诉讼费及所产生的与之相关的费用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卡、自动履行告知书、传票、转程序裁定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479号
应志龙：本院受理原告郑秋美、应成正、应启奇诉被

告应志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等。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078号
徐慧：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南滨五金建材商

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
原告材料款160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应诉/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简

转普裁定书、独任审
理通知书、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457号
许新明：本院受理原告柳显坤与被告许新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3年6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5破1号
本院根据浙江盈川食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3

月8日裁定受理浙江盈川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同日指定浙江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浙江
盈川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月27日前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衢州市三江东路2号利时广场B区6楼，联
系人：张伟，联系电话：1360050462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因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
2023年5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1100号之三

浙江慧安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中环南路富润路东三
至六层420室）：本院受理原告中农国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你、杜光远、黄建华、黑龙江双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兰西中
信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为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
由被告浙江慧安贸易有限公司、兰西中信现代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原告中农国贸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先缴纳认缴出资额中的430万元；二、驳回原
告中农国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200元，公告费1080元，由
被告浙江慧安贸易有限公司、兰西中信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2447号
陈岩喜：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安顺建材有限公司诉

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1民初2447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16日上午8时40分至
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知民初17号

武义县一帆塑料制品厂：原告福建三明金施金属配
件有限公司与被告武义县一帆塑料制品厂侵害发明专利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7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1124破2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2023年1月20日裁定受
理松阳县神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丽
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松阳县神农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2023年3月6日，本院根据松阳县神
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松阳县神农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重整。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4破7号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根据肖叶发的申请，于2023
年3月23日裁定依法受理浙江宏峰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3月23日指定
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宏峰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5月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
信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万地财富大厦
A 座 6 楼;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魏巍联系电话:
13757092023)，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宏峰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5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号法庭召开宏峰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7破5号

2022年12月12日，本院根据潘昌勇的申请，裁定受理
景宁利荣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荣酒店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经景宁利荣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查明，景宁利荣酒店有
限公司名下已无银行存款、不动产、车辆、机器设备等资产。
景宁利荣酒店有限公司经管理人审核认定债权人4户，确认
债权总额为269937.61元。同时截至目前，利荣公司已产
生包括公告费、快递费等破产费用2275元。景宁利荣酒店
有限公司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不能支付破产费用，
该情形符合破产条件。景宁利荣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23年3月22日以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不能支付
破产费用为由向本院申请宣告景宁利荣酒店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
年3月22日裁定宣告景宁利荣酒店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景
宁利荣酒店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累计

原债权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借款人名称

博强钢构有限公司
慈溪市川樱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富利达合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骏马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凯慈轴承有限公司
慈溪市乾联建材有限公司

慈溪市瑞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赛马车配有限公司

慈溪市圣迪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圣泰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胜山镇更佳轴承厂

慈溪市泰祥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奉化市兴发煤炭有限公司

宁波博一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华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晟格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香格铜业有限公司

新昌县海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德威特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天鸿钢结构有限公司
诸暨市路明机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2月14日）
本金

39,185,165.30
6,121,035.60
5,396,685.00
6,023,319.49
4,000,000.00
3,546,391.00
2,671,144.27
5,616,415.38
5,126,808.30
6,630,946.09
5,037,762.10
4,083,115.44
4,212,026.47
12,265,273.01

978,803.81
4,467,181.27
3,499,959.32
3,462,266.05
9,000,000.00
64,600,529.42
4,047,317.59

199,972,144.91

利息
32,168,921.56
9,285,880.01
10,692,954.02
4,428,468.42
2,847,853.98
4,552,050.77
6,455,977.51
7,169,966.23
4,398,253.75
10,433,553.75
9,575,395.06
2,939,892.70
11,524,217.19
14,277,239.36
3,578,842.51
3,833,301.48
4,680,744.85
9,953,327.67
8,864,940.82
48,004,924.32
6,857,587.69

216,524,293.65

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6,900.00
143,26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0,164.00

担保人

浙江天鸿钢结构有限公司、甘明根、马利群、张联英
宁波达能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慈溪市福来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汉特普电器有限公司，王银达、黄雪莉、祝杰纳、王呀名
慈溪市富利达合纤有限公司、慈溪市万兴绒织有限公司、罗利江、吴盈尔、罗武晶、王夏根
慈溪市胜山镇华顺车料厂、慈溪市旭维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徐孟君、徐燕芳、华旭望、徐婉君
慈溪市伍梅轴承有限公司、胡树权、胡英
宁波和美东方数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慈溪市巨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沈乾根、华凤娣、洪益、沈文霞
浙江华盛化纤有限公司、浙江冠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亚虎带钢有限公司、宁波华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沈信源、祝冠琼、沈纪章、包凤娣
慈溪市华鑫车业有限公司、宁波莱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崔利芬、方申育、方申强、龚利萍
慈溪市泰祥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胜山镇欣达毛绒厂、成达军、丁雪冲、成孟军、龚浏霜、成宝国、徐建县
慈溪市嘉逸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浪咪植绒制品有限公司、徐水清、潘霞露、陈红军、钱孟丽、潘松立、叶宏央
王美娣、王建焕、龚利波、潘红年
慈溪市圣迪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成孟军、龚浏霜、成达军、丁雪冲
浙江友邦海运有限公司、范益君、谢浓浓
宁波佳德铝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海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张长明、韩杏娟
浙江华盛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亚虎带钢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冠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沈信源、祝冠琼
慈溪市瑞达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马小利、陈文武、马明、宁波品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东涛铜制品有限公司、高乘余
宁波市镇海沃洲机电配套厂、浙江超力轴承有限公司、朱如龙、吕海鹰
宁波市奇梦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梦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吴瑞邦、陈美君、陈建君
浙江斯诺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众合置业有限公司、博强钢构有限公司、甘明根、马利群
诸暨市春峰管业有限公司、杨鲁明、诸暨市鑫通机械有限公司、姚越飞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NB202303240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联系电话：0574-83890413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3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23 年 2 月 14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合同号：资产转让包20230301包、日期：2023年3月29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7833318，宋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5271792，楼经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3月3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龙港坚果炒货食品城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龙港坚果炒货食品城开发有限公司

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03月01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7）浙0103民初2228号
（2017）浙0103民初2228号
（2017）浙0103民初2228号
（2017）浙0103民初2228号
（2017）浙0103民初2228号
（2017）浙0103民初2570号
（2017）浙0103民初2570号
（2017）浙0103民初6538号

本金
0.00
0.00
0.00
0.00

21,385,951.76
9,178,201.00

0.00
26,000,000.00
56,564,152.76

欠息
6,869,796.61
7,895,396.26
4,684,641.82
3,429,676.88
17,114,517.39
20,375,389.84
1,519,303.04
14,768,192.82
76,656,914.66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杭州市临安龙岗镇兴龙村临安坚果城31幢37套房产抵押（抵押物存在优先工程款，处置权已移交）
杭州市临安龙岗镇兴龙村临安坚果城31幢37套房产抵押（抵押物存在优先工程款，处置权已移交）

无

担保人

郑淳来、许亚辉
郑淳来、许亚辉
郑淳来、许亚辉
郑淳来、许亚辉
郑淳来、许亚辉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郑淳来、许亚辉保证担保。
临安西部工业功能区开发有限公司、郑淳来、许亚辉保证担保。

浙江港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加根、严秋娣保证担保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03月0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的申请人舟山市体育中心（舟山市全民健

身中心）诉被申请人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舟山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22）
第 24 号]，裁决内容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舟山市体育中心（舟山市全民健身
中心）与被申请人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

二、被申请人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
申请人舟山市体育中心（舟山市全民健身中心）支付租
金 341264.04 元及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利息(自 2022 年 8
月 9 日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被申请人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向申请人舟山市体育中心（舟山市全民健身中心）支
付逾期支付租金的利息 7782.77 元(自 2022 年 3 月 25 日

至 2022 年 8 月 8 日期间 560297.14 元租金按全国银行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一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计
算）；

四、被申请人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
申请人舟山市体育中心（舟山市全民健身中心）支付违
约金共计 436030.49 元（自 2022 年 2 月 2 日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期间未支付租金 91667.00 元的违约金，自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期间未支付租金 468630.14
元的违约金，合同未履行部分租金的违约金）。

五、本案仲裁费 20900 元，由申请人承担 5900 元，由
被申请人承担 15000 元；公告费 1500 元，全部由被申请
人承担。因申请人全额预交本案仲裁费、公告费，被申
请人承担部分径行支付给申请人。

上述裁决被申请人应支付给申请人的款项，限被申
请人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30 日内付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本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31日

公 告

浙 江 少 雷 律 师 事 务 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MD0072642L。 2023 年 03 月 20 日 该 所 被 浙 江
省 司 法 厅 吊 销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浙 司 罚 决 字

〔2023〕第 000001 号。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
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执业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应

当终止。
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

三款规定，现我局向社会公告，并直接报浙江省司法厅
办理注销手续。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
其设立人或合伙人承担。

杭州市司法局
2023年3月31日

注销公告注销公告


